大余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公布大余县自然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各乡镇分中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大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和清理工作的通知》（余府办函〔2023〕6号）要求，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修改、废止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对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实施后评估和清理。

经评估和清理，大余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继续有效3件（详见附件1），宣布失效和废止4件（详见附件2），现予以公布。

根据《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赣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赣市府发〔2021〕5号）等规定，宣布失效和废止的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请各乡镇务必严格遵照执行。

附件：1.大余县自然资源局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大余县自然资源局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大余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5月1日    

 附件1

大余县自然资源局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备注

	1
	余自然资字〔2023〕36号
	关于印发《大余县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工作暂行办法》通知
	2021年7月28日
	继续有效

	2
	余自然资字〔2021〕24号
	关于印发《大余县自然资源（城乡规划）领域“红黑名单”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2020年12月10日
	继续有效

	3
	余自然资字〔2020〕49号
	关于印发《大余县农村住房首次登记“零材料•不见面•送证上门”办理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2023年6月20日
	继续有效


附件2

大余县自然资源局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其中，宣布失效2件，废止2件）
	序号
	文号
	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备注

	1
	余自然资字〔2021〕26号
	关于印发《大余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
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通知
	2021年6月20日
	废止

	2
	余自然资字〔2022〕55号
	关于矿山废石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2年11月28日 
	废止

	3
	余国土资字〔2016〕66号
	关于印发《大余县国土资源局集中整治“两违”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6年8月30日 
	宣布失效

	4
	余国土资字〔2016〕83号
	印发《大余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开展农村建房违法违规占地集中整治和宅基地管理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6年9月26日
	宣布失效


